
第三届全国计算机类课程实验教学案例设计竞赛通知

一、竞赛目的

为实现高校计算机类课程实验教学体系与教学内容的协同，推进探究性、创新性实验教学改革，提

升高校教师的实验教学水平。以问题为导向，在教学中培育大学生创新意识和工程实践能力，促进高等

教育质量工程建设过程中的先进教学理念、内容、技术和方法的广泛应用与共享。

二、组织形式

1．竞赛由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计算机学科组与教育部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共同

主办，相关企业协办，高等学校承办。

2．为保证竞赛评选工作的顺利进行，成立竞赛组织委员会及评审专家组。

3．竞赛组织委员会及评审专家组由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计算机学科组、教育部计算机

基础及专业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及高等学校有关专家组成。

4．竞赛组织委员会制定竞赛章程、决定竞赛模式、规定竞赛规模、制定竞赛规则、设置奖项与获

奖比例；确定竞赛时间、评审时间及评审结果的公布；负责与协办方的合作事宜及宣传等工作。评审专

家组负责确定竞赛方向与竞赛内容，评审竞赛作品；负责竞赛过程中的技术支持及与协办方技术协调。

5．竞赛承办学校由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计算机学科组成员学校申请，组委会批准。

三、竞赛形式

1．竞赛一到两年举行一次。

2．竞赛分初赛和复赛两个阶段。

3．初赛采取在竞赛网站自愿报名的形式。报名时，需在竞赛截止时间前，根据指定格式，在组委

会竞赛网站填写参赛者信息，并提交实验案例设计方案参赛。

4．评审专家组采用网络评审方式评选出参加复赛实验案例，并在网站上公布复赛参赛名单。

5．参赛者在复赛时需汇报实验案例设计构思，由评审专家组与复赛观摩代表共同评选出获奖作品。

6、竞赛评选时将根据实验教学的发展及推广，设立特别评选机制，以鼓励基层实验示范中心实验

人员参加，并鼓励虚拟实验的开展及建设。

四、参赛对象

1．在高等学校从事计算机类课程理论与实验教学的教师均可参赛,案例设计主持人需要具有两年及

以上在高等学校从事计算机类课程理论与实验教学的经验。

2．每位参赛教师在一次竞赛中参与的实验案例不得超过 2 项。

3．每个实验方案的参与者不超过 3名教师。

4．获得复赛资格后，参赛教师需经学校教务或实验室主管部门推荐方可参加复赛。

五、竞赛内容

1．知识范围：大学计算机基础类课程、计算机系统结构类课程、软件与理论类课程、计算机应用

技术类课程等相关实验与实践项目。实验案例要体现学生在实验中的自主研学、综合设计、工程实践与

创新发挥。

2．参赛要求：参赛作品须为参赛者原创，最好经过实践教学检验。




